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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5/2021_2022__E4_BF_9D_

E7_9B_91_E4_BC_9A_E6_c67_265244.htm 规范大型商业保险及

投标业务 为加大对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的管理力度

并有效防范风险，中国保监会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

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各财险公司

加强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的管理，建立投标业务事

前报告与事后核查制度，并加大对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

业务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根据通知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

须健全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承保与核保管理办法，

严格承保与核保权限管理，将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

的核保权限集中上收到省级分公司或总公司。再保险方面，

通知要求各财险公司规范再保险管理，根据各公司实际承保

能力及时、足额办理再保险，严禁在未落实再保险的情况下

擅自对外承诺和签发保单、代出单及通过贴费（贴费率、贴

条款、贴免赔额等）进行再保险等违规行为。各再保险公司

也要发挥再保险的价格杠杆作用，正确引导、调节大型商业

保险市场，遏制非理性价格竞争。 通知同时明确规定了要求

事前报告与事后核查的两类投标业务：保险金额超过5亿元人

民币或保费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单笔大型商业保险（财产损

失保险、责任保险），机动车辆在100辆以上或保费超过40万

元人民币的机动车辆保险。 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涉

及的主体多、风险多样、技术复杂、影响面大。通知要求各

保监局突出重点，对以下六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一是不严格执行经保监会审批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擅自变更保险条款、任意扩展保险责任、任意调整保险费

率，免费赠送附加险或其他险种，使用未经保监会备案的保

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二是任意拆分保险单位；三是违规共保

、贴费分保；四是经营数据不真实、坐扣保费、阴阳单证、

账外账、虚挂应收、违规批单退费、违规支付手续费、虚假

赔案等；五是在正式投标协议之外，以补充协议、约定、备

忘录等方式，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及招标方变相支付费

用或给予其他利益；六是未按本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报

送相关资料的，或报送资料不全的，或有故意隐瞒不报的。 

通知强调，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重点违规问题，各保监局要依

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保监会。对

违规机构及对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机构高管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